附件1：成都市教育技术先进个人评选办法（讨论稿）

一、评选对象：

1、教仪电教（站）或相关教研机构从事管理、教学研究和远程教育工作的人员。

2、 从事学校教育技术管理及信息技术、实验教学的学科教师。

二、评比条件：

（一）基本素质：有较强的事业心,不断提高自身的思想、业务和文化素质。

（二）业务素质：（在以下某方面工作成绩突出）

1、有较强的信息技术与学科、课程的整合能力及现代教育技术媒体技术操作技能。

2、积极参与本地区或学校的教育技术建设的规划，在资源建设、教师培训以及应用推广等工作中表现突出。

3、能够对教育技术设备设施科学合理的管理，最大限度发挥各设备设施的作用。

4、具有较强的服务意识和团队合作精神，能积极快速地为师生服务，能有效利用学校教育资源提高工作效率和教育教学效益。

5、依托远程教育资源积极开展为“三农”及社区服务。

6、积极组织并有序开展远教技术协作组工作，为农村远程教育提供技术支撑服务。

7、具有较强的课题指导能力，按照市上相关要求组织区、县级教育技术应用和研究活动。

三：推荐及评选程序：

按照市上分配的推荐名额，由馆（站）将评审材料（先进个人推荐表、典型材料等）报成都市教育技术装备管理所电教信息科。由市技装所组织相关人员对推荐的材料进行复核、评审后予以表彰。

附件2：

成都市教育技术先进个人推荐表
	姓名
	
	性别
	
	年龄
	
	职称职务
	

	单位
	
	联系电话
	

	推荐理由：（在教育技术装备、管理、应用、研究、培训等方面突出成绩）


	区（市）县推荐意见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盖章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时间：2007年   月   日



成都市教育技术装备管理所制
